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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签署三井分公司《常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

征收补偿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常州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以下简称“新北区住建

局”）、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三

井街道”）签订《常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以下简

称“补偿协议”），协议补偿总金额为 99,929,868元。

2、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涉及关联交易。

3、本次房屋征收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十届三次会议、监事会十

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新北区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9月 2日在新北区人民政府网站公示了《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国

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常新征告〔2022〕6号）。新北区人

民政府决定对常柴单缸机厂即常柴股份有限公司常州三井分公司（以

下简称“三井分公司”）地块旧城改造项目征收范围内的房屋征收范围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的房屋实施征收，具体参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6日在巨潮资讯网

上披露的《关于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政府将对下属单缸机厂房屋实施征

收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52）。

2023年 10月 27日，公司召开董事会十届三次会议、监事会十

届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三井分公司<常州市新北区非住

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新北区住建局、三井街

道签订补偿协议，协议补偿总金额为 99,929,868元。公司独立董事认

为上述交易行为符合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房屋征收方基本情况

本次房屋征收方为新北区住建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三井街

道，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被征收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被征收的标的为坐落在常州市新北区龙城大道 1381号的房

屋及地上附属物，具体情况如下：

土地占地面积：46,807.93m²

房屋用途：工业

房屋面积：建筑总面积 40,765.85m²

补偿总额：以评估结果为参考，结合当地的征收补偿政策，经双

方协商并增加相关搬迁补偿、奖励等项目，确定本次征收补偿金额为

99,929,868元。

四、定价依据及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三井分公司被征

收房屋及其附属物、设备设施征收补偿价值进行评估，为确定被征收

房屋的补偿价值提供依据。



根据评估公司出具的《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单缸机厂地块被征

收涉及的资产补偿价值追溯性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23）第

6054号），三井分公司被征收房屋及其附属设施（含其占用范围内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备设施等相关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征收补偿

价值为 87,504,671元，上述评估结果不包括征收部门给予的搬迁奖励

及补助等。

五、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甲方：常州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征收部门）；常州市新北区三井街道房屋征收与补偿服务中心（征

收实施单位）

乙方：常柴股份有限公司（被征收人）

（二）协议主要条款

1、补偿金额

（1）补偿方式：货币补偿

（2）补偿款项：征收补偿总额为 99,929,868元。补偿内容包括

房屋、附属设施（装饰）价值补偿、搬迁费补偿、临时安置费补偿、

资产设备补偿、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搬迁奖励费、空地补偿。

2、款项支付

所有补偿款项分三次支付。

（1）乙方向甲方提供房屋无抵押证明、债权债务承诺书、土地

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等有关权属证明资料原件后 3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款的 30%。

（2）档案流转结束、乙方腾空房屋并交付钥匙、土壤环境经专

业单位检测合格并通过生态环境部门验收后 30个工作日内，甲方向

乙方支付补偿款的 30%。



（3）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完成注销后 30个工作日内，

甲方向乙方支付补偿款的剩余 40%。

3、搬迁奖励

双方约定：乙方于 2024年 2月 29日前将上述房屋腾空交甲方拆

除。若乙方在约定时间内未腾空被征收房屋并交甲方验收的，甲方将

扣除乙方补偿款项奖励中的搬迁奖励费的 10%。

4、其他事项

（1）房屋搬迁拆除过程中的安全、损失由甲乙双方各自负责。

（2）房屋交付拆除时凡属已补偿物应保持原样不变，否则甲方

有权扣除相应补偿款。

（3）协议签订生效后，原房屋、土地使用权证由乙方配合甲方

共同报有关部门注销。

（4）乙方需保证所属土地土壤安全，如出现任何土地污染问题，

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相关费用。

（5）乙方需保证其所属地块权属清晰，无任何权属纠纷，如涉

及债务、抵押、担保、租赁和其他所有权人房屋资产等争议，由乙方

负责解决并承担相关费用。

六、对公司的影响

三井分公司是公司轻型发动机生产基地之一，产能将按照规划转

移至非公开发行项目之轻型发动机及铸造搬迁项目的实施主体江苏

常柴机械有限公司，上述征收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

影响。上述征收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具体影响金额以年度审计数据为

准。

七、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补偿款的支付为分期支付，且约定了支付需要满足的前

提条件。若双方未能按照约定完成相关各项工作，存在公司将无法按



照协议约定及时或足额收到款项的风险。

2、三井分公司土壤环境需经专业单位检测合格并通过生态环境

部门验收后，公司方可收到第二笔补偿，检测治理费用、时间存在一

定的不确定性，具有不满足协议约定付款条件的风险。

3、公司能在 2023 年内收到补偿款数额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对

2023年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八、备查文件

1、《董事会十届三次会议决议》；

2、《监事会十届三次会议决议》；

3、《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单缸机厂地块被征收涉及的资产补

偿价值追溯性评估报告》；

4、拟签署的《常州市新北区非住宅房屋征收补偿协议》。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月 28日


